115年度臺中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甄選計畫
社工類─表揚推薦表
	推薦項目
	□終身成就獎、□特殊貢獻獎、□薪火傳承獎、
□績優督導獎、□績優社工獎、□新銳督導獎、□新銳社工獎

	完成
線上送件[image: ]
	□是，已上傳推薦資料電子檔
(相關資料請掃描成一份檔案，檔案名稱為獎項-姓名，例如：新銳社工獎-王小明)
上傳網址(請以google瀏覽器開啟): https://tinyurl.com/24bm2nm9    
※未完成線上送件者視同資料不全
	推薦
日期
	　年　月　日

	受推薦者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臺中縣/市社工年資[footnoteRef:1] [1:  年資計算至114年12月31日止，且本市年資須達總年資三分之一以上。] 

	年　　月

	性別
	□男        □女
	外縣市社工年資
	年　　月

	出生年月日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社工總年資
	年　　月

	身分證號碼
	
	督導總年資
	年　　月

	現職職稱
	
	
	□現非督導職

	聯絡電話
	(O)
	(手機)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

	E-MAIL
	

	最高學歷
	(請填寫畢業學校及系所名稱)

	服務資歷
	服務單位(請填寫全銜) 
	職稱
	社工年資
(請由新至舊排序
並註明起訖日期)

	
	範例：社團法人臺中市○○協會
	社工員
	110.01.01~迄今
(計3年個月)

	
	範例：財團法人○○基金會
	社工師
	105.02.01-105.12.31
(計11個月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推薦人資料

	推薦單位
(請填寫全銜)
	

	推薦人
(姓名/職稱)
	

	聯絡電話
	

	未違反倫理聲明
本人(受薦者)_____________________已詳閱並瞭解「115年度臺中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甄選簡章」及「社會工作倫理守則」，聲明如下：
    本人所檢附之資料皆為屬實，並於執行社工業務時恪遵社會工作倫理守則。如有資料不實、錯誤，或於執行社工業務有違法或重大過失之情事、或其他重大不良事蹟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本人願自負相關責任，並無條件同意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撤銷得獎資格，並收回獎座及相關獎勵。

特此聲明
受 薦 者(請親自簽名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推薦事蹟
內容
	(本表頁數限制5頁以內，推薦事蹟字數限2000字以內；可另提供具體貢獻事蹟之佐證資料或附件) 




	個人其他獲獎紀錄
	(無則免填)

	推薦單位
主管核章
	
	推薦單位
用印
	


備註：
1. [bookmark: _Hlk179628477][bookmark: _Hlk213933834]本次推薦採紙本送件，並須完成推薦資料上傳作業。
2. 各獎項應備文件，請詳閱本年度簡章。
3. 推薦人資料為推薦審查所需，敬請務必填寫。
4. [bookmark: _Hlk148461226][bookmark: _Hlk179628630]本案聯絡人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吳社工師，電話：04-2251-3799分機5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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